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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就财经事务开场发言 

2013年 4月 8日 (星期一)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四月八日）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

特别会议上就财经事务的开场发言： 

 

主席： 

 

  我会简介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有关财经事务的开支预算及主要措施。 

 

开支预算 

 

  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我从我的经营开支封套中，调拨了约 8.8 亿元给财

经事务科和其辖下部门，较去年增加三千多万元。 

 

来年工作重点 

 

  我们来年在财经事务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把握机遇推动优势，巩固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面对国际市场动荡多变，做好市场系统风险管理，保障投

资者。 

 

（一）推动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 

 

  在中央和内地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快速增长，在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债券及人民币投资产品方面更为明显。今年三月六

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计划（即 RQFII）获得进一步扩大，中国证监会宣布

容许内地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香港子公司或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地在香港的金融

机构申请 RQFII 资格，同时放宽 RQFII 资金的投资范围限制，允许机构根据市场

情况自主决定产品类型。此外，香港证监会与中证监亦就两地共同基金互认展开

了研究工作。这些均有利香港市场推出更多创新和多元化的人民币投资产品。 

 

（二）促进市场发展 

 

  在促进市场发展方面，我想简介几个工作重点。 

 

（i）基金及资产管理业务 

 

  香港现时已经是亚洲主要资产管理中心。为把握新机遇，我们计划把现时离



岸基金豁免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围，扩大至包括买卖于香港没有物业或业务的海

外非上市公司，让私募基金也享有离岸基金的税务豁免安排。另外，我们正研究

修改法例，引入开放式投资公司形式，给海外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注册基金时有

多一个选择，吸引更多基金以香港为基地。这些措施除了能惠及基金界和有关金

融专业，亦会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我们亦刚向立法会分别引进两条条例草案，改善伊斯兰金融平台和改革信托

法，以缔造有利资产管理业的环境。 

 

  为推动私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金管局正推动业界成立行业组织、落实优

化专业资历框架及从业员培训的工作。证监会也表示乐意为资产及财富管理的人

才培训提供支援。 

 

（ii）债券市场 

 

  为了推动债券市场的持续发展，我们建议将政府债券计划的规模由目前的

1,000亿港元提高至 2,000 亿港元。此外，我们计划再发行一次不多于 100亿的三

年期港元通胀挂债券。 

 

（iii）专属自保保险公司 

 

  我们将宽减专属自保公司离岸保险业务的利得税，以吸引更多企业来港成立

专属自保公司，带动再保险业务，丰富香港的风险管理服务。 

 

（iv）金融发展局 

 

  今年一月成立的金融发展局（金发局），已召开两次会议，而下设各小组亦已

召开会议讨论各范畴的工作方向和计划。金发局作为一个高层次和跨界别的咨询

组织，将协助政府推动金融业多元化和持续发展。 

 

（v）落实新《公司条例》 

 

  《公司条例草案》已于去年七月获立法会审议。新《公司条例》将有助提升

本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我们正优先处理必须的筹备工作，争取

在明年第一季实施新条例。 

 

（vi）优化公司清盘法例 

 

  我们正研究继续优化公司破产法例，并会就有关立法建议在今季展开公众咨



询。有效的公司破产程序能加强对债权人的保障及有助金融及商业发展。 

 

（三）保障投资者 

 

  第三个工作重点是加强保障投资者，我想特别提几个主要工作范畴。 

 

（i）优化强积金制度 

 

  在强积金制度方面，我们和积金局正采取一篮子措施，促使强积金收费有较

大下调幅度。积金局正在现有法例框架下，推行其就受托人行政成本顾问研究的

建议，应政府要求，局方亦同步跟进其他较根本性的措施，例如建议预设基金，

和就市场失效时引进强积金收费水平上限，制定咨询方案，以期在今年内展开咨

询。 

 

（ii）设立独立保险业监管局 

 

  成立独立保险业监管局，有助加强保障保单持有人。我们会争取在二零一三

年内将有关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以冀在二零一五年成立该局。 

 

（iii）设立保单持有人保障基金 

 

  我们计划在明年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设立保单持有人保障基金，为保单

持有人提供安全网。 

 

（iv）首次公开招股保荐人监管制度 

 

  为保持市场质素，证监会早前已咨询市场，建议加强首次公开招股保荐人的

监管制度。其中，我们正与证监会跟进有关厘清保荐人的法律责任的法律修订建

议。 

 

（v）无纸化证券市场 

 

  我们正联同证监会、港交所和业界，为实行证券市场无纸化拟备法律框架，

我们会争取在本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条例草案。 

 

（vi）监管储值电子支付工具与零售支付系统 

 

  我们会于今年研究修订法例，以制订监管储值电子支付工具与零售支付系统

的法律框架。金管局会就此咨询公众的意见。 



 

（vii）投资者教育 

 

  除监管市场运作外，我们认为加强投资者教育，以协助他们作出有根据的投

资决定，以及当纠纷出现时，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均是保障投资者的重要措施。

为此，跨界别的投资者教育中心已于去年十一月投入服务，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亦

于去年六月成立。 

 

（四）国际监管要求 

 

  在落实国际监管要求方面，我们有两个工作重点。 

 

（i）规管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市场 

 

  为落实二十国集团的承诺，我们准备引入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市场的监管制度。

我们已在本年三月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介绍了立法建议，计划在本季把有关

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ii）巴塞尔协定三 

 

  按照国际银行监管标准，金管局将于本月向立法会提交《2013 年银行业（披

露）（修订）规则》及《2013 年银行业（资本）（修订）规则》，以配合在香港实施

《巴塞尔协定三》的监管资本标准。金管局会致力确保有关规定照顾本地市场情

况，同时促进银行体系稳定。 

 

  总结而言，我们会继续密切留意市场发展及国际间市场监管的发展趋势，联

同监管机构及透过业界合作，贯彻落实上述的工作计划，推动香港金融业的持续

发展。主席，我和我的同事乐意解答各位议员的提问。 

 

 

完 

 

 


